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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州市排水条例》明年 3月 1日起施行

自用排水设施雨污未分流应改造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 、 通讯

员赵雪峰报道： 近日， 广东省第十三届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
议批准颁布 《广州市排水条例》 （以下
简称 《条例》）， 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
施行。

《条例》 适用对象包括广州行政区
域内排水规划，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
设、 运行、 维护， 向排水设施排水与污
水处理， 内涝防治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。

按海绵城市要求减排控流

在规划与建设方面， 《条例》 规定，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应当将农村
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建设美丽乡村、
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工作相结合， 因地
制宜、 分类推进。 城镇公共排水与污水
处理设施可以提供服务的农村地区， 应
当纳入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覆盖范围 ，
其他农村地区应当建设相对集中的农村
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或资源化利用。

新建区域应当实行雨水、 污水分流。
已建成的实行雨水 、 污水合流的区域 ，
应当按照排水规划以及水环境治理的要
求进行雨水、 污水分流改造； 在城市更
新和道路建设时， 统筹雨水、 污水分流
改造。 建筑物楼顶公共天面应当设置独
立雨水排放系统； 阳台、 露台应当按照
住宅设计规范设置污水管。 在实行雨水、
污水分流的区域， 禁止混接污水管网与
雨水管网 。 自用排水设施未实行雨水 、
污水分流的， 排水单位与个人应当按照
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改造， 区水务行政主
管部门应当给予技术指导。

新建、 改建、 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

按照海绵城市建设和防洪排涝相关要求，
采取雨水滞蓄、 利用、 渗排、 净化一体
化等源头减排控流措施， 发挥建筑、 道
路、 排水设施和绿地、 水系等生态系统
对雨水的吸纳、 蓄渗和缓释作用， 削减
雨水径流， 确保建设后的雨水径流量不
超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。 海绵城市建
设应结合本市山水林田湖草自然地理格
局， 保护水生态环境， 逐步提高城市防
洪排涝标准。

禁止擅自倾倒农村生活污泥

在排水管理方面 ， 《条例 》 规定 ，
公共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

个人，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符合标准的
污水排入公共排水设施。 排入公共排水
设施的工业废水、 医疗污水等类型的污
水不得影响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
全运行。

在实行雨水、 污水分流的区域， 排
水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。
工地内的雨水或者地下水、 工业生产产
生的空调冷凝水、 游泳池换水或者检修
泄水、 景观水体出水、 温泉池排水可以
达标排放至雨水管网或者自然水体。

《条例》 规定， 对于污水处理产生
的污泥， 应当输送至符合要求的污泥独
立焚烧处置设施、 资源热力电厂、 水泥
厂、 燃煤电厂等单位进行处置或者采用

其他资源化利用、 无害化处置方式。
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

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
处理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， 执
行污泥转移联单制度， 对产生的污泥以
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去向、 用途、 用量
等进行跟踪、 记录， 并向所在地的区水
务行政主管部门、 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
门报告。

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经处
理后泥质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的， 可以
就地园林绿化等消纳、 利用。 禁止擅自
倾倒、 堆放、 丢弃、 遗撒污水处理设施
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处置后的污泥。 禁止
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
的污泥进入农用地。

建立完善排水监督检查制度

《条例》 规定，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
应当建立和完善排水监督检查制度， 加
强对排水工作的监督检查。 同时加强对
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
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 为其开展维护运营
活动提供必要协助。

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城镇
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水量进行监督
检查；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村生
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水量进行监
督检查；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、 生态环境
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污水处理监督检
查协作机制， 共享检查信息； 市、 区人
民政府每年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
其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
目标完成情况时， 应当报告排水、 污泥
处理处置等工作情况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 ， 通讯
员赵雪峰、 海水宣报道： 近年来， 广州
市海珠区琶洲片区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
展， 但个别工地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
强 ， 存在违法排放施工泥浆水的行为 ，
严重影响了周边的河涌水质。 为从源头
上加强对在建工地的监督管理， 海珠区
坚持科学治污 、 精准治污 、 依法治污 ，
通过完善机制 、 强化合力 、 严厉执法 ，
有效保护了水环境治理成果， 进一步增
强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、 幸福感
和安全感。

优机制， 落实长效管理。 为扭转工
地偷排泥浆水 “反复治， 治反复” 的局
面， 海珠区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召开专题
会议 ， 深入一线调度 ， 研究解决措施 。
区水务局加强制度创新和保障， 迅速联
合海珠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 区生态环境
分局、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台 《关
于进一步加强河涌污染联合监管执法的
通知》 和 《关于磨碟沙涌、 黄埔涌日常
巡查监管工作方案 》， 健全了工地偷排
泥浆水专项监管执法制度， 为依法打击
此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强合力， 提高执法效能。 海珠区充
分发挥河长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，
压实街道河长办落实街级、 村 （居） 级
河长及网格员巡河护河治河责任， 形成
纵向巡查力量 。 通过职能部门紧密协
作， 尽锐出战， 提升横向治理合力。 为

进一步增强项目工地保护生态环境的自
觉性和主动性， 海珠区水务局组织了行
政约谈会， 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对磨碟
沙涌、 黄埔涌沿线在建工地负责人进行
了提醒谈话， 通报违法违规排水惩戒措
施， 明确施工排水要求， 并逐一签订承
诺函， 做到了监管与宣传并举， 处罚与
教育结合。

敢亮剑， 守护美丽河湖。 海珠区水
务局依法强力推进工地偷排泥浆水监管
执法， 推动制度落地见效。 今年， 该局
依法对磨碟沙涌、 黄埔涌沿线工地违法
排放污水污染河涌问题立案 5 宗。 对其
中一家建设单位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施
工泥浆水行为， 在处以罚款的同时， 予
以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， 落实
从严查处要求 。 对整改不及时 、 不彻
底、 破坏水环境问题严重的单位予以严
管，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停工、 限制用水
用电 ， 给予不良行为记录 、 行政处罚 、
列入市建设领域 “黑名单 ”、 限制在海
珠区建设工程的投标资格等。

经过联合执法专项整治 ， 磨碟沙
涌 、 黄埔涌沿线工地违法排放泥浆水
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。 今年以来 ， 磨碟
沙涌 、 黄埔涌治理成效得到进一步巩
固和提升 ， 平均水质均达到了Ⅳ类及
以上 ， 水清岸绿 、 鱼儿成群的美丽河
涌成为群众运动健身和休闲垂钓的好
去处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、 通讯员赵雪峰报道： “让我们拥有一双
发现美的眼睛， 一颗欣赏美的心， 采集发生在河湖的点点滴滴， 用几张
照片留下美好回忆， 定格瞬间的感动与兴奋。” 记者从广州市河长办获
悉， 2021 年 “共筑清水梦” 摄影大赛即将拉开序幕。

本届大赛以 “打造最美河湖， 未来的城市名片值得期待 ” 为主题 ，
向社会征集广州境内以河湖为主题的摄影照片作品， 供广州治水宣传使
用。 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为 11 月 5 日至 15 日。 参赛作品要求主题鲜明、 积
极健康， 反映广州河湖美丽景象、 河长制工作、 河湖治理成果等。

广州市河长办有关负责人表示， “共筑清水梦” 点亮了每个人心中
保护环境、 珍爱幸福生活的灯塔。 一条条水清岸绿、 鱼翔浅底、 白鹭成
群的最美河涌， 让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
明思想， 坚持生态治理理念， 以河长制为抓手， 用海绵城市理念统筹推
进城市治水工作， 广州市河长办致力打造 “共筑清水梦” 治水文化 IP，
通过构建共筑清水梦公众号、 小程序一体化线上治水活动， 开展多元治
水科普宣传线下活动， 全方位推动全民参与治水。

广州海珠区重拳打击在建工地违法排放施工泥浆水

严厉执法，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“共筑
清水梦”

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路碧道雨水花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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